
附件3：

关于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
2014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是省委、省政府主管台湾工作的办事机构，涉台事务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

（2）检查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对台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对台工作指示的情况。

（3）调查研究台湾形势和对台工作中的相关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协调有关部门研究、草拟涉台地方性法规和实施办法。

（4）指导和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对台经贸工作和两岸文化、学术、体育、科技、卫生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岸人员往来、旅游、考察、定居、研讨等项工作。

（5）联络台湾上层重点人物；指导、管理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对台湾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负责台湾重点人物和重要团组来访的活动安排和协调工作。

（6）负责本省的对台宣传和涉台教育工作。

（7）指导并协助管理本省的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负责协调处理台商投诉工作，为台湾同胞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服务。

（8）负责协调处理涉台突发性问题和重大事件。

（9）负责办理和协助办理本省因公赴台交流立项、报批和行前教育等工作。

（10）负责承办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决议事项。

（11）完成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和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编制2014年部门预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预算编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科学的预算制度。坚持依法理财、厉行节约、量力而行、统筹兼顾的原则，紧密结合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形势，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省委省政府的决策落实，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切实提高预算管理的完整性、有效性、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4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即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60人，其中：财政全供养60人；在编实有车辆13辆。离退休人员15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14人。
四、2014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4年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预算总收入973.0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973.06万元。

2014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73.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7.06万元，占总支出的44％，项目支出546万元，占总支出的56％。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港澳台侨事务—行政运行”支出，主要反映工资福利和商品服务支出；“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港澳台侨事务—台湾事务支出”，主要反映第三届云台会和对台工作业务的支出。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4年用于保障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21.46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75％；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105.60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5％。与上年对比增加43.1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增加30.9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增加12.16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4年用于保障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546万元，如对台工作业务经费等开支200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16万元，第三届云台会开支3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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